附件1

河源市按病种分值付费（DIP）医院系数
设定方案

一、定点医疗机构系数由基本权重系数和加成权重系数组成。
定点医疗机构系数＝基本系数＋加成系数
二、基本权重系数
[bookmark: _GoBack]基本权重系数按定点医疗机构在清算年度1月1日时的医院级别确定，未纳入DIP付费清算的定点医疗机构不设基本权重系数。河源市人民医院、河源市深河人民医院基本权重系数为1，其他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权重系数为0.98；二级甲等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权重系数为0.92，二级甲等未复评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权重系数为0.89，二级乙等定点医疗机构基本权重系数为0.8，二级乙等以下定点医疗机构、中心卫生院基本权重系数为0.72；一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含普通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权重系数为0.6。
医院等级以当年度医保协议签订的级别为准，中期因级别和等级变更重新签订医保协议的，新协议签订后的结算病例按变更后系数确定。
三、加成权重系数由CMI加成系数、老年患者比例加成系 数、儿科患者比例加成系数、医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加成系数和县域住院率加成系数组成。
（一）CMI加成系数
定点医院CMI值大于同级各定点医院CMI平均值的，每超出平均值10%的三级、二级和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分别加成2%、1.8% 和1.6%,最高加成5%。总病例数未达全市0.5%及核心病种数未达100种的不进行加成。
计算公式为：
某定点医院CMI值=该院所有出院病例总分值÷该院出院总例数÷1000。
（二）老年患者比例加成系数
定点医院老年患者（65岁以上）住院结算人次占比大于等于全市平均值，且本院老年患者住院结算人次占总住院人次比例低于50%的，每超出平均值10%，三级、二级和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分别加成0.8%、0.64%和0.48%，最高加成3%。康复医院、眼科医院不计算老年患者比例加成系数。定点医疗机构老年病例总病例数未达全市1%的不进行加成。
（三）儿科患者比例加成系数
以当年度全市6岁以下儿童住院人次占比大于全市平均水平时，每超出平均值10%，三级、二级和一级定点医疗机构分别加成0.8%、0.64%和0.48%,最高加成3%。康复医院、眼科医院不计算儿童患者比例加成系数。定点医疗机构儿童病例总病例数未达全市1%的不进行加成。
（四）医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
定点医疗机构具有国家或省级重点专科、区域诊疗中心、 医疗技术牵头单位、开展各级科研项目及医院等级评审等条件可申请医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具体加成系数详见《医院技
术水平加成系数明细表》（附件：1-1）。
（五）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加成系数
属于广东省高水平医院的定点医疗机构加成1.3%。
（六）县域住院率加成系数
结算年度县域住院率到90%以上或本市住院率达到93%以上的县总体加成1%，按照县内住院人次前三的医疗机构住院人次占比进行分配。
以上各项加成系数相加后不超过10%。
四、加成权重系数中的确定方法
（一）医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由各定点医疗机构对照《医 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明细表》，准备申请资料并提交辖区医保中心，由各医保中心汇总后交由市医疗保障局组织专家进行确定。
（二）CMI、老年患者比例及儿科患者比例加成系数由当年度的数据计算得出。
（三）县域住院率按上年度实际数据计算，有关数据以市
卫健局统计的为准。
五、扣减权重系数
（一）人次人头比扣减系数。定点医疗机构人次人头比超过上年度的，每增加1%，依次扣减0.01%，最高扣减1%。
人次人头比＝出院人次÷出院人数
（二）年度内医保结算清单质控准确率。[考核方法:准确率＝（医疗机构年度住院总病例数－编码错误病例数）/医疗机构年度住院总病例数×100%]。结果运用:准确率95%以上的为达标，95%以下的每降低1%,权重系数扣减 0.5个百分点，最高扣减权重系数1个百分点。

附件：1-1.医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明细表
1-2.医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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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医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明细表

	加成项目
	级别
	医院类型
	加成方法
	加成要求

	重点专科
	国家级
	三级
	每个重点专科加成1.6%。
	1.该加成项目包含国家及省级有关部门评定的重点专科及特色专科；
2.获批重点专科和特色专科按卫健部门批准的3年有效期在结算年度内，无有效期的不予加成；
3.以正式公布文件为准，公示期不加成；
4.该项目总加成不超过1.6%。


	
	
	二级及以下
	每个重点专科加成1.6%。
	

	
	省级
	三级
	每个重点专科加成0.8%。
	

	
	
	二级及以下
	每个重点专科加成0.9%。
	

	
	市级
	所有定点医疗机构
	每个重点专科加成0.5%，该项总加成不超过1%。
	

	特色专科
	国家级、省级
	二级及以上
	特色专科每个加成0.5%，该项总加成不超过1%。
	

	区域诊疗中心
	国家级
	所有定点医疗机构
	每个诊疗中心加成1%。
	1.该加成项目包含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高危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质量控制中心等；
2.需经有关部门评审认定；
3.获批中心的有效期在结算年度内；
4.该项目总加成不超过1.5%。

	
	省级
	
	每个诊疗中心加成0.8%。
	

	
	市级
	
	每个诊疗中心加成0.6%。
	

	医疗技术牵头单位
	国家级
	所有定点医疗机构
	医学会副主委以上所在单位每个加成1.2%。
	1.主委、副主委任期在结算年度内。
2.申请单位为主委、副主委第一执业机构或参保地，多点执业人员不加成。
3.省外主委、副主委所在单位不加成。
该项目总加成不超过1.5%。

	
	省级
	所有定点医疗机构
	医学会主委所在单位每个加成1%,副主委所在单位每个加成0.6%。
	

	
	市级
	县区级及以下定点医疗机构
	医学会主委所在单位每个加成0.2%。
	

	科研项目
	国家级
	所有定点医疗机构
	每个科研项目前3作者加成2%。
	1.该加成项目指的是在结算年度内立项、结题和在研的科研项目；
2.规定结题时间2-3年不能结题的不加成。
3.科研项目须在申请单位立项或作者在申请单位就职。
2.科研项目总加成不超过1.8%,有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总加成限制提升至不超过2%。

	
	省级
	三级
	每个科研项目第1作者加成1%。
	

	
	
	二级及以下
	每个科研项目第1作者加成1.2%。
	

	
	市级
	三级
	每个科研项目第1作者加成0.1%,该项总加成不超过1%。
	

	
	
	二级及以下
	每个科研项目第1作者加成0.15%,该项总加成不超过1.5%。
	

	




科技进步奖
	国家级

	三级
	1.每个一等奖前5作者加成2.3%；
2.每个二等奖前4作者加成2.1%；
3.每个三等奖第3作者加成2%。
	



1.该加成项目为本结算年度获得的科技进步奖项目，且可连续加成3年；
2.科技进步奖项目总加成不超过1.8%，三级医疗机构和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有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总加成限制分别提升至不超过2%和2.1%，有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总加成限制提升至的不超过2.5%。

	
	
	二级及以下
	1.每个一等奖前5作者加成2.5%；
2.每个二等奖前4作者加成2.3%；
3.每个三等奖第3作者加成2.1%。
	

	
	省级
	三级
	1.每个一等奖前3作者加成2%；
2.每个二等奖前2作者加成1.7%；
3.每个三等奖第1作者加成0.8%。
	

	
	
	二级及以下
	1.每个一等奖前3作者加成2.1%；
2.每个二等奖前2作者加成1.8%；
3.每个三等奖第1作者加成1%。
	

	
	市级
	三级
	1.每个一等奖前3作者加成0.8%；
2.每个二等奖前2作者加成0.4%；
3.每个三等奖第1作者加成0.1%。
	

	
	
	二级及以下
	1.每个一等奖前3作者加成1%；
2.每个二等奖前2作者加成0.5%；
3.每个三等奖第1作者加成0.2%。
	

	省医疗机构医药服务评价应用
	省级
	纳入评价范围的医疗机构
	1.总得分全省排名前10%的加成1.2%;
2.单项维度全省排名前10%的加成0.05%,累计不超过1%。
	该项目总加成不超过1.5%。










附件1-2
医院技术水平加成系数申请表

辖区：□市直□县（区）         医院级别：□三级□二级及以下

医院名称（盖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加成项目
	有关加成依据清单
	自评加成系数

	
重点专科
	
	

	
区域诊疗中心
	
	

	

医疗技术牵头单位
	
	

	

科研项目
	
	

	

科技进步奖
	
	

	
省医疗机构医药服务评价应用
	
	




